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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的刑法保护论纲 

作者：于阜民 点击量：324 发布日期:2007-10-12 

内容提要：1997修订的《刑法》新增加的10个环境犯罪罪名之中有7种犯罪难以适用传统的罪过责任原则

定罪处罚，为了实现立法者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法意图，需要在《刑法》上找到另外一种归责原则；并

且，环境犯罪之中的结果犯在证明因果关系场合也陷入困境。为了诠释我国《刑法》上的归责原则，务必

从刑事责任范畴之重构开始，进而说明我国《刑法》上归责之类和适用范围；为了实施关于环境犯罪之中

的结果犯的刑法规范，务必重新构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范畴，这项工作从危害结果、结果犯的界定开始。

刑事责任，本质上是行为人主观罪过的量度。我国《刑法》上的归责原则体系多元的，是典型的罪过责任

和推定责任之并存。哲学的因果关系学说不宜照现代；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要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经

济学、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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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刑法规范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刑法为遏制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滋

生、蔓延提供了最为凌厉的法律手段。1997年修订的《刑法》首辟“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其中规

定了环境犯罪14个罪名，表现出立法者运用刑法武器保护环境资源的强烈意志。然而，从新法律出台到司

法者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地、准确地适用这些法律是一个渐近的过程。法律学人出于解释论的动机研读法

律，乃至转而以立法论的姿态批评现行法都是进新法正确实施的传统刑事责任归责原则理论、犯罪构成理

论中的因果关系学说陷入困境。因而需要重新构建刑事责任、归责原则、因果关系范畴，以改善、发展定

罪和刑事责任理论，焕发其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理论魅力。 

一、 归责原则理论的困惑 

1997年修订公布的《刑法》第14条规定了故意犯罪，且界定了刑法上的故意；第15条规定了过失犯罪，且

界定了刑法上的过失；第16条就定罪的条件作出消极的限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

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据此，通说认为中国

《刑法》的归责原则是一元的，是单一的罪过责任。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刑法》修订公布伊始就引

发了关于环境犯罪、归责原则的论争。 

（一） 从环境犯罪案件执法不严说起 

大连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90公里，地处东北亚航运中心，是我国著名旅游城市，因而以这个城市为例讨

论海域环境保护问题具有代表性。近几年来大连海域水污染呈现上升趋势，污染面积由2002年的2010平方

公里上升为2005年5070平方公里，而污染源大多来自船舶溢油。仅1990年至2006年1月，发生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8起，1000多吨各种油品泄漏入海。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数额都远远超过30万元，为了清污污巨大

的人力、物力、财力，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则无法估量。依照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环境污染

达到重大污染事故认定标准，则符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可能构成犯罪。而依最高人民

法院于2006年7月公布的《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致使公私财

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然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这些案件处以10万元至30万元的

罚款，却没有一起案件被依法移送到刑事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弱势群体的受害的公民、法人的直

接经济损失以及海洋污染造成的间接损失自无法从行政罚款中得到全额的赔偿救济。而在刑事司法层面

上，对这类案件仅以罚款了事实属执法不严、违法不纠，是与刑事法治原则、依法治国方针相抵触的严重



事件。另据统计，自1979年修订《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来至2005年，我国每年发生环境污

染事故1500—2200起，但是8年间追究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案件总共3起。这些数据令研究者不禁要追问：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处理上执法不严的原因何在？ 

有研究者指出，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到刑事司法部门的移送机制存在问题。“与一般的刑

事案件不同，环境犯罪案件的来源取决于行政执法机关的移送，刑事司法部门无权第一时间介入环境犯罪

案件的侦查，案件来源必须通过行政执法部门的移送，每年都会有相当一部分环境案件已经触犯刑法，但

没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尽管我国《刑法》第402条设立了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其中规定对依

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定罪处刑。不仅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件，就

各种犯罪案件而言，执法不严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究其缘由，不仅仅是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机制低

效，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作为控方的司法机关举证证明环境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故意或过失尤为困难。 

（二） 罪过责任抑或严格责任 

环境犯罪与归责原则理论的困惑 

《刑法》第6节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14个罪名，连用《刑法》第408条规定的“环境临管失职

罪”共计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罪名15个。其中3个罪名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构成犯罪的要素，且以

这这3个较有代表性的罪名为例说明作为控方的司法机关举证证明环境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遭遇困难之原

因。首先，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往往是多种因素介入、较长时间累积，复合渐变形成，从中分辨

主要因素、次要因素经常涉及深奥的科学技术原理因而难度较大，证明行为人的主观过失更为困难。再

则，对于通常的刑事案件，往往根据行为人的行为就足以证明其主观方面的故意或过失，然而对于环境犯

罪则无法以这种方式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例如：扒窃案件，根据窃贼将手伸进别人衣袋里掏出钱包的

行为本身之特征，就足以推定共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然而，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案件，排污行

为或资源开发行为是属于生产或科研活动的一个环节，从行为本身无法推定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过失。这无

疑是环境犯罪领域执法不严的重要原因。 

于是，司法者和理论研究者对我国刑法理论中传统的罪过责任一元归责原则质质疑，自然地联想到西方国

家刑法理论中的严格责任原则，且在我国《刑法》上寻找严格责任的法律依据。有研究者认为：“为了增

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提高人们的注意力，同时为加强对某些特殊对象的特别保护，有必要在刑法中规定

严格责任条款。我国刑法正满足了这一社会要求，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2年刑法，以及在此期间颁布

的一些单行刑事法规，都涉及到严格责任的适用，这说明在刑法领域，我国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前

提下，肯定了严格责任的价值。” 其实在英美刑法论著中，对严格责任亦有不同的解释，因而在决定是否

引入严格责任之前需要首先界定之。 

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无罪过即元犯罪”演变成为英国刑法的一项原则。由19世纪末开始，英美刑法

突破了“无罪过即无犯罪”的原则，而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出现了被称之为严格责任的法律制度。就

严格责任，英美刑法论著中各有不同的表述，在此基础上我国有研究者作如下定义：“所谓严格责任，简

单地说，就是一种不问主观过错的刑事责任，即对某些犯罪的构成不要求一般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只要

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导致了法律规定的某种结果，就可以对其进行起诉或定罪处罚。” 值得

强调：行为人虽无主观过错，但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即可以定罪处罚。此乃严格责任的题中之义。 

依笔者之见，全面肯定严格责任的价值势必背离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如同鱼和熊掌不能兼顾。我国

《刑法》以总则条款明确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

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由此排除了无罪过而定罪的可能性。至此，全面引

进严格责任归责责任与我国《刑法》总则相悖，此路不通。解决环境犯罪领域执法不严问题还需要在理论

上另辟蹊径。 

二、 理论的创新和诠释《刑法》的归责原则 

刑法沉的研究首先要立足于解释论。关于归责原则的理论观点如果能够最大程度地附和现行刑法是为最佳

选择，因为这样的理论研究成果能够更有力地推动刑事法治的进程。 

（一） 从严格责任到推定责任 

典型的严格责任背离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因而不宜照搬引入严格责任原则。其实，西方国家刑



法的严格责任已经渐次松动，而出现了推定责任原则。 

英美法系的刑法学著作中对推定责任有不同表述，但是从起诉或定罪时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所处的地位看，

推定责任总是处于罪过责任和严格责任的中间地带。推定责任，在一般意义上，“ 是指对于某些特定行为

的一个或若干行为要素，不要求故意、明知或者轻率等主观要素的犯罪，法官可以根据法定的犯罪行为及

其危害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犯意，行为人可能在公诉方未证明任何犯意的情况下被定罪，但是，如果行为

人能够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缺乏犯意或没有疏忽，即他诚实而合理相信所存在的事实情况，那么，这种

事实状况就可以作为行为人免责的辩护理由”。在适用推定责任场合，被告人可能在未证明其主观罪过的

情况下被定罪处罚，与罪过责任相比较对被告人不利；但是，允许被告人举证证明自己缺乏故意或没有疏

忽而免责，与严格责任相比较对被告人有利。罪过责任原则强调保障人权，严格责任原则之初衷是保护社

会，而推定责任原则的价值取向是折中的。 

（二）推定责任是刑事实体法上的定罪制度或原则，而刑事程序法服务于实体法，旨在保证刑事实体法的

正确实施。于适用推定责任场合，控方无须举证证明被告人的主观罪过即可以起诉，但是被告人可以举证

证明自己缺乏犯罪故意或过失，反映在刑事诉讼法上是为举证责任倒置。但是，该场合的举证责任倒置是

来源于刑事实体法上关于特殊罪名适用推定责任原则的特别规定。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推定是普遍实行的。所谓刑事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者根据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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